
主管部门

项目总金额（万元）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资金总额的计算依
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效益指标

不断提高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率 ≥90%

江阴空气质量优良率
全市PM2.5年均浓度

信息共享
环境质量

>=80%
<=37微克/立方米
信息报送及时

=100%
≥90%
100%
100%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

产出时效

100%
≥700家

1家
100%
100%
90%

已完成环保规划/环保调查审查/第三方中介服务的款项支付及时性

≥20家
100%

≥800件
≥400家
30家

≥720辆
=12期

≥200个
15家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发放准确率
奖补资金发放准确率（%）
已完成案件案卷归档率

环保规划/环保调查审查/第三方中介服务验收通过率
数据检测合格率

VOCs治理项目的审核及奖补资金发放及时性

道路积尘情况通报
大气精准治污与闭环管控技术支撑发现问题数

完成辖区内储油库加油站抽查检查
持证企业排污许可证变更/到期持证企业排污许可证延续/整改后发证企业/新建项目领证

协助管理部门审核企业排污许可证申领企业数
达到省级绿色学校

清洁生产评估及通过数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信访处置完成率

完成环保行政处罚案件
VOCs重点企业深度治理专项帮扶及绩效评估整治及通过企业数

完成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管企业一企一策及绩效评估
柴油车路检检测车辆数

效益指标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社会效益 环境信访数下降比率市级环境信访数量同比下降5%，省级以上环境信访数量同比下降5%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VOCs治理完成治理企业数 ≥50家

过程指标
组织实施

资金投入

产出指标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健全
有效

立项程序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规范
合理
明确
科学
合理

过程指标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决策指标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决策指标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根据上年度生态补偿面积核算。

江阴市村级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澄委农〔2016〕1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全市村级管理的指导意见》（澄委发〔2018〕30号）及江阴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
件《关于下发<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澄农发〔2019〕45号）明
确了实施原则、资金管理、奖惩措施、补偿标准、考核办法和各级部门职责。

按照村上报、镇核实、市审核的流程逐级申报确认，永久基本农田、水稻田、蔬菜地、公益林
地、经济林地、重要湿地、水产养殖区由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审定，并
制定出台具体操作办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清水通道维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区由市生
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审定，并制定出台具体操作办法。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
财政局依据考核结果拟定生态补偿资金拨付方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于当年年底前下拨
补偿资金。

应于2021年1月至12月，用9266万元，来实施生态补偿，实现村级经济得到有益保障、生态农
业得到有效发展、环境保护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的目标。

于2021年年底前，生态补偿资金下拨到位，用来补偿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受限制的组织或个人的
经济发展和利益，提高村镇环境治理能力，激发各级部门、人员生态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预算基础数据（补偿面积）为2020年9月采集，与2021年实际数据相比可能有出入。

2021年度区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9010万元

项目范围：2021年对全市（不含高新区、临港开发区）永久基本农田、水稻田、市属蔬菜基地
、公益林地、重要湿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实施年度补偿。组织架构：根据江阴市农
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关于下发<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澄农发〔2019〕45号），项目组织架构为：1．村（社区）的职责（1）村（社区）落实辖
区内各类补偿面积的申报工作，不得多报、虚报、重报，要对申报面积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2）村（社区）统筹使用各类生态补偿资金，重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及提升村级经济，重要湿地补偿资金主要用于加强重要湿地以及周边湿地资
源的保护与修复，不得人为减少湿地面积。（3）严格执行《江苏省生态公益林条例》，加强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宣传。2．镇（街道）职责（1）镇（街道）负责村（社区）生态补
偿面积申报的组织、审核，汇总后向市农业农村局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报。（2）镇（街
道）对各村（社区）所应承担的各项生态补偿职责进行监督和考核。3．市级部门职责（1）市
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全市的生态补偿申报工作。（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提供各类数据
资料。（3）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数据的核定。

江苏省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暂行办法》（苏政办发〔2013〕193号）指出生态补偿机制要以“谁
保护、谁受益”、“谁贡献大、谁得益多”为原则；中共无锡市委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锡委发〔2017〕83号)要求“生态补偿资金实施分类、逐年逐级
申报制度” ，生态补偿资金由各地财政承担；中共江阴市委 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生态
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澄委发〔2015〕23号）开始建立我市生态补偿机制，《关于
调整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澄委发〔2019〕18号）开始把基本农田纳入生态补偿范围，
资金来源为“高新区、临港开发区所辖镇（街道）生态补偿资金分别由高新区、临港开发区财
政承担，其余镇（街道）生态补偿资金由市财政承担”；江阴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件《关于下发<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澄农发〔2019〕45号）
进一步明确认定办法、补偿标准和各级部门职责。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生态区域的公平发展权，进一步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切实解决村镇、组织及个人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面临的资金不足
问题，为全市面源污染治理、长江大保护等工作增添强大助力，加快我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步伐。


